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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2）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目標公司
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的公佈（「該等公
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目標公司。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
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下列有關收購事項的額外資料。

代價基準

誠如該等公佈所述及受當中所披露的調整及條款所規限，買賣第二批待售股份（指
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的49%）及轉讓第二批銷售貸款（指於第二批完成日期的銷售貸
款）應付的第二批代價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第二批代價 = 除稅後平均淨溢利 x 6 x 4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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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算第二批代價時，賣方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同意，由於目標公司為新註冊成立
公司，其價值應按實際盈利能力及市盈率（「市盈率」）釐定。

選擇估計目標公司價值的方法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董事可獲得的資料、交易結構
及目標公司的特殊情況。

董事認為採用若干估值方法如市場法、銷售比較法、成本法及貼現現金流量法對目
標公司進行估值並不適用或不適合，乃由於(i)董事無法獲得採用其中若干方法的必
要資料；(ii)存在市況及宏觀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及不明朗因素致令有關方法不適用；
或(iii)有關方法並無考慮目標公司的潛在盈利能力。

由於新註冊成立公司於買賣協議日期並無產生任何收入，訂約方認為將目標公司未
來三年的平均實際溢利作為第二批代價的基準，方屬公平適當。該方法將(i)反映胡
先生的團隊與本公司的管理團隊在經營目標公司時產生的協同效應；(ii)為胡先生發
展目標公司業務提供足夠激勵；及(iii)使用市盈率使目標公司的價值與市場可資比
較公司一致。

因此，於考慮對目標公司進行估值及釐定代價的若干不同方法後，董事認為，買賣
協議所採用的現行方法為收購事項最適合的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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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

於與賣方磋商釐定計算第二批代價的適用市盈率時，由於與目標公司相同行業的私
營公司的財務資料並未向公眾公開，董事對分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及GEM上市且其業務與目標公司業務相同或基本相似的8間及6間公司（「市
場可資比較公司」）的市盈率進行研究。

於撇除市盈率極端的該等市場可資比較公司（一間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另一間
公司於GEM上市）後，市場可資比較公司的市盈率範圍介乎4.25倍至26.53倍，平均市
盈率為13.3倍。鑒於目標公司為不具備上市地位的新註冊成立公司，董事認為將市
盈率訂為6倍（低於市場可資比較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亦是賣方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得出的結果。

胡先生及其團隊

目標公司已就胡先生擔任董事總經理與彼簽訂僱傭合約，年期由第一批完成日期起
為期3年（須受目標公司可行使之一般終止權利規限），並僱用過去曾與胡先生共事
的16名具豐富經驗的員工。

於一九七九年，胡先生入職建築材料供應及裝修與室內設計行業，先後任職多間業
內頂尖公司。於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間，彼擔任
一間聯交所上市公司（主要業務為開發、生產及銷售建築材料及工程設備）的執行董
事，負責公司建築材料業務營運。

其後，胡先生於二零零四年自立門戶，繼續發展建築材料及裝修與室內設計服務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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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胡先生於業內的豐富經驗及商界人脈，以及彼從多年工作累積的管理技能，董
事相信胡先生及其團隊成員將為目標公司帶來寶貴經驗、專業知識及商界人脈，而
本公司與胡先生團隊的合作將為本集團帶來協同效應，從而讓本集團成功拓展建築
材料供應及裝修與室內設計工程業務。

根據(i)目標公司與胡先生簽訂的僱傭合約及(ii)股東協議，胡先生已向目標公司及買
方承諾，彼與彼擁有的公司（「胡先生的公司」）不會從事任何與目標公司構成競爭的
業務，且胡先生的公司所有未來業務機遇將撥歸目標公司所有。

就因胡先生的公司於第一批完成前投標或磋商而已經或可能獲批的合約而言，胡
先生及胡先生的公司被限制處理有關合約。然而，在目標公司按個別情況作出決定
下，胡先生的公司可將有關合約更替或分包予目標公司。倘須根據上市規則以公佈
方式披露上述安排，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

目標公司於第一批完成後的業務表現

自第一批完成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落實以來及於本公佈日期，目標公司已與9名
不同客戶簽訂合約，合約總額約為一百五十萬港元。

承董事會命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倫耀基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倫耀基先生（主席）及吳子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謝烱全博士、吳鴻瑞先生及劉樹勤先生。


